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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网站开展知识竞答
话费大奖等你来拿

在本报开出专栏对《丛书》进行系列报道的同时，浙
江法治在线（http：//www.zjfzol.com.cn/）网站与“浙江普
法”微信公众号也会同步开展有关《丛书》的知识竞答活
动。参与活动的读者有机会获得手机话费充值大奖，名
额多多、话费不断，千万不要错过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怎么做到的？
“生态文明建设”全解在此，回答妥妥的！

本报记者 孙佳丽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在浙江，生态省建设正创造、守护着清新的
绿、蓬勃的绿、诗意的绿，努力在浙江人民的生活中绘上“幸福绿”。

《法律服务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系列丛书》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知识解析》，共6个章节，
通过一问一答、案例分析及法规附录等形式，全方位解析了生态文明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各类法律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包罗万象
竹海深处的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绿浪翻滚，青砖绿瓦的

古朴民宅掩映在群山之中，游人络绎不绝地前来领略这“美丽

乡村”的风采。
桐庐阳山畈村，污水处理实现了全覆盖，垃圾收集从无害

化转向资源化分类处理。
绍兴市柯桥区新未庄，村道干净整洁，两旁绿树成荫，一排

排浙派新民居整齐地矗立着。村文化礼堂内，方言小品、诗歌
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博得村民阵阵掌声。

……
宜居宜业宜游，村美民富。“美丽乡村”正成为美丽浙江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
这些年来，从“绿色浙江”到“生态省建设”，从“美丽浙江”

到“两美浙江”，从“美丽乡村”到“美丽县城”，浙江一直把生态
文明建设融入全省建设的方方面面之中。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局限于“种草种树”“末端治理”，更在
于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建设的方方面面，并与生产力布局、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理念、制度体制紧密相关，是一项全
面而系统的工程，是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绿色变革，人人有
责、共建共享。

“浙江生态日”是哪一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有哪些实施
保障？我国水污染防治的主管部门有哪些？……《“生态文明
建设”法律知识解析》罗列了128个问题，向读者全面介绍了生
态文明建设的含义、意义、如何推进等内容。

山更青水更绿民更富
本书最大特点是以一问一答的形式，直观明了地将生态文

明建设可能遇到的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再配上以案说法和相
关法律法规，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详细阐述相关法律问
题。每一个案例，书中都配有精简明了的点评。

安吉的余村三面环山，一条小溪从村中央穿过。凭借自然

资源，余村先后开起矿山、水泥厂，20世纪90年代村集体经济收
入居全县之首。矿山成了全村人的“命根子”。

可是，因为开矿，余村常年烟尘漫天，树叶上都覆盖了厚厚
的粉尘，平时村民连窗户都不敢开，笋连年减产，全村生态环境
被严重破坏。

2003年，安吉县提出创建全国首个生态县的目标，也是从
这一年开始，余村用3年的时间，相继关停了矿山和水泥厂，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从300多万元降到20多万元。

但很快，绿水青山给余村带来了金山银山。10年来，余村
发展生态旅游和农家乐，交出了一张山更青、水更绿、民更富的
成绩单：2014年底拥有旅游景区3个、农家乐14家；村集体经济
总收入达到1.88亿元。

“安吉余村生态旅游经济发展成功的例子表明，经济发展
并非必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在发展生态经济的过程中，
基层政府要科学规划，做好群众致富的领路人，充分发挥农民
群众要过上好日子的创业热情，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
生态旅游，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让绿水青山发挥出最
大的综合效益，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开辟光明前景。”针
对余村转型这一例子，书中这样点评。

法院公告
2016年4月6日

（2016）浙0602民初1131号
孙华钦、绍兴泰富热能设备有限公司、谢君飞、

孟挺明、方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越州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7日
上午 10：15 在本院第 18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132号

徐其林、绍兴泰富热能设备有限公司、谢君飞、
孟挺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越州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7日上
午 10：30 在本院第 18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3852号

浙江绍兴世纪能源有限公司、绍兴蓝德磁力科技有
限公司、绍兴市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华良、郑菊
花、周敏芳、姚调云：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第二次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6
年6月27日上午10：45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912号

朱彩娣：本院受理原告茹林太与被告朱彩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4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913号

张顺泉：本院受理原告茹林太与被告张顺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4日上午9：
2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762号

任成贤、任新潮：本院受理原告孙海松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4日上午

10：2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浙温知民初字第178号

王建笑：本院受理原告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建笑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浙温知民初字第 178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10号

林灿安：本院受理原告李建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鹿
西商初字第12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48号

徐介全：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商贸城泰富纺织品店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313号

王少莲、朱国兴：本院受理原告蒋忠云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6
年7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096号

林光明：本院受理原告楼军宪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7月6
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31号

郑健、叶琼、温州市鼎悦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张益思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
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11
日上午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563号

胡金国、陈成志：本院受理原告江山市神奇制丝厂

与被告胡金国、陈成志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温瓯商初字第156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2378号

张江林：本院受理原告林兴穗诉被告张江林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7月11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再1号

张礼明：本院受理由抗诉机关：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提
起的申诉人陈素娟与你及被申诉人苏淑娇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申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7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998号

浙江捷达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犀牛鞋
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捷达服饰有限公司对外追收债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提供证据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30日。本院定于2016年7月
11日下午14：30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5）嘉盐商初字第1415号

潘建伟、许冬平：本院受理原告陈褚军与被告潘建
伟、许冬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逾期未答辩及提供证据，应视为对
本案事实和证据放弃抗辩的权利，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不
利法律后果。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00（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596号

朱叶仙、金永明、陆长林、陆学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诉被告朱叶仙、金永
明、陆长林、陆学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变更说明。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遇
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12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84号

龚海智：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中原百盈国际商贸城
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86号

郑道双：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中原百盈国际商贸城
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158号

蒋邵灵、何丽君：本院受理原告陈有军诉被告蒋邵
灵、何丽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15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4）金婺北商初字第1009号

张雪花、浙江天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告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金东支行诉被告张雪花、浙
江天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金婺北商初字第
10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民初字第3748号

章根文、金华市婺城区博凯家电商行、沈利惠、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王雪飞与被告章根文、金华市婺城区博凯家电商行、沈
利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产
品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4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第6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催13号

申请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普华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
之 规 定 ，现 予 以 公 告 。 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为 ：
4020005126771286，出票日期为2015年9月15日，票据
金额100000元，出票人为义乌市金明针织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浙江世名贸易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3月
15日）。利害关系人应于60日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
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催12号

申请人义乌市金蕾制线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
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4020005128497952，
出票日期为2016年2月5日，票据金额500000元，出
票人为义乌市金蕾制线厂，收款人为湖北金环股份
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8月5日）。利害关
系人应于2016年8月22日前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807号

金孟形：本院受理原告金晓群诉被告金孟形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公告送达
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780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金孟形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金晓群
货款2146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5年12月7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但最高不超过年
利率6%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33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86元，由被告金孟形负担。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从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6873号

翁家和、翁龙玉、义乌市艺成印刷有限公司、邹志
成、鲁芝花、金华名亨饰品有限公司、浙江泰如工贸有
限公司、浙江艺成印刷有限公司、义乌市名亨饰品厂：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义乌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翁家和、翁龙玉、义乌市艺成印刷有限公司、邹志
成、鲁芝花、金华名亨饰品有限公司、浙江泰如工贸有
限公司、浙江艺成印刷有限公司、义乌市名亨饰品厂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文书告知书、程序转换通知书、开庭传
票。原告要求判令：一、被告翁家和、翁玉龙立即归还
借款本金2999946.22元及利罚息；二、被告义乌市艺成
印刷有限公司、邹志成、鲁芝花、金华名亨饰品有限公
司、浙江泰如工贸有限公司、浙江艺成印刷有限公司、
义乌市名亨饰品厂对前述摘取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6年6月21日14：30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武商初字第1344号

绍兴同润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沪江线
业有限公司为与被告绍兴同润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
武商初字第13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